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企业开办费是指，筹建期间发

生的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

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等。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，

应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，不再分期摊销或留待以后一

次摊销。根据税法的规定，2008年以后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

开办费，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，可以分期摊销，但摊销年

限不得低于 3年。

开办费发生时其账面价值（0）小于计税基础（开办费金

额）的差额，会随税法上认定的长期待摊费用摊销而逐月减少

直至完全消除，其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会逐月转回直至

结清。

开办费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，正常情况下均符合确

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条件。

在开办费发生并计入当期损益的当年，计税时应按照当

年发生的开办费合计减去当年按税法规定应分月摊销的金额

后的余额，调增应纳税所得额。如果开办费发生在筹建期的第

2年或以后，且当年按税法计算的应摊销金额超过当年发生

的开办费，则按其差额调减应纳税所得额。在完全没有收入的

筹建年度，开办费发生在当年 11月份及以前的，尽管存在调

增应纳税所得额的情况，但纳税调整后所得仍为负数，这一负

数应等于当年应摊销的开办费，因此这时无须计算应交所得

税。从全面进入生产经营阶段即不再确认开办费的年度开始，

均应按当年税法上确认的往年开办费摊销额，调减应纳税所

得额，直到按税法规定摊销完毕为止。

现以摊销年限 3年、筹建期只涵盖两个纳税年度的企业

为例，介绍与开办费相关的纳税调整：

第 1年，即筹建开始的年度，因开办费的发生和摊销而应

调增应纳税所得额=本年度发生的开办费合计-蒡［本年度各

月份发生的开办费衣36伊（12-月份序号）］。第 2年，即筹建与

生产经营相衔接的年度，因开办费发生和摊销而应调增应纳

税所得额=本年度发生的开办费合计-上年度发生的开办费

合计衣3-蒡［本年度各月份发生的开办费衣36伊（12-月份序

号）］。以上公式计算结果如为负数，则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。

第 3年，全面进入生产经营阶段，当年不再确认开办费。计税

时，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=第 1、2年发生的

开办费合计衣3。第 4年（第 1年发生的开办费本年度应摊销

完毕），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=蒡（第 1年各

月份发生的开办费衣36伊月份序号）+第 2年发生的开办费合

计衣3。第 5年（摊销完毕），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

得额=蒡（第 2 年各月份发生的开办费衣36伊月份序号）。如

果实际筹建持续时间跨越 3个年度甚至更长，上述计算公式

则应作相应调整，但其基本原理不变。

开办费的所得税会计处理为：

筹建期间，应按发生的开办费，借记“管理费用———开办

费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

在筹建期的第 1年，应按当年计税时因开办费的发生和

摊销而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和预计所得税税率计算的所

得税金额，借记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科目，贷记“所得税费

用———递延所得税费用”科目。以后年度计税时涉及开办费的

纳税调整如果仍为调增应纳税所得额，也应按调增的应纳税

所得额和预计所得税税率或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的所得税

金额，做与第 1年相同的会计分录。在完全没有收入的筹建年

度由于无当期所得税费用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又属于贷

方发生额，因此填报利润表时，“减：所得税费用”项目的金额

应当用“-”列示。这样的情况，在所得税会计中称为“所得税

收益”。

以后年度计税时涉及开办费的纳税调整如果属调减应纳

税所得额，应按调减的应纳税所得额和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

的所得税金额，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，借记“所得税费用———

递延所得税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递延所得税资产”科目，直至相

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结清为止。递延所得税资产存续期间，如果

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动，应按新所得税税率对递延所得税资产

进行重新计量，因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变动当期的所得

税费用。

例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W公司自 2008年 10月经批准

筹建，至 2009年 4月建成并开始生产经营。2008年 10、11、12

月份和 2009年 1、2、3月份发生的开办费分别为 2.7 万元、

3.96万元、4.5万元和 1.8万元、9.9万元、12.6万元，均已在发

生时计入当期损益，决定在税法上按 3年（36个月）分月摊销

并作纳税调整。

2008 耀 2012年，W公司各年度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分别

为-11.16万元、56万元、60万元、76万元、80万元。各年度纳

税调整时，2008年未发生业务招待费，其他年度发生的业务

招待费只能在税前扣除 60%且不能超过按税法规定允许在税

前扣除的限额，因此 2009 耀 2012年分别应在纳税调整时调增

应纳税所得额 4万元。

假定：淤各年度除涉及上述开办费、税前补亏以外，无其

他纳税调整事项；于开办费的暂时性差异及 2008年年度亏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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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；盂2008 年预计所得税

税率、2009 耀 2012年的适用所得税税率均为 25%；榆2008年

年度亏损在 2009年实现的税前所得中弥补；虞各年度均不存

在预缴所得税的情况。

试做 2008 耀 2012年各年度的所得税处理、所得税会计处

理并进行相关分析（发生开办费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———开

办费的会计分录省略）。

1. 所得税处理。

（1）2008年度：淤因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和摊销，应

调增应纳税所得额=11.16 -［2.7 衣36伊（12-10）+3.96 衣36伊

（12-11）+4.5衣36伊（12-12）］=10.9（万元）；于税法上认定的

可在税前弥补的亏损额=会计上的亏损额-应调增的应纳税

所得额=当年按税法规定应摊销的开办费=11.16-10.9=0.26

（万元）。

（2）2009年度：淤因业务招待费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

额 4万元；于因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和摊销，应调增应纳

税所得额=24.3-11.16衣3-［1.8衣36伊（12-1）+9.9衣36伊（12-

2）+12.6衣36伊（12-3）］=14.13（万元）；盂应纳税所得额=

56+4+14.13-0.26=73.87（万元）；榆应交所得税=73.87伊

25%=18.47（万元）。

（3）2010年度：淤因业务招待费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4

万元；于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=（11.16+24.3）衣

3=11.82（万元）；盂应纳税所得额=60+4-11.82=52.18（万元）；

榆应交所得税=52.18伊25%=13.045（万元）。

（4）2011年度：淤因业务招待费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4

万元；于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=2.7衣36伊

10+3.96衣36伊11+4.5衣36伊12+24.3衣3=11.56（万元）；盂应纳税

所得额=76+4-11.56=68.44（万元）；榆应交所得税=68.44伊

25%=17.11（万元）。

（5）2012年度：淤因业务招待费而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4

万元；于因开办费摊销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=1.8衣36伊

1+9.9衣36伊2+12.6衣36伊3=1.65（万元）；盂应纳税所得额=

80+4-1.65=82.35（万元）；榆应交所得税=82.35伊25%=20.59

（万元）。

2. 所得税会计处理。

（1）相关计算：淤2008年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=（10.9+

0.26）伊25%=2.79（万元），当年净利润 =-11.16+2.79=-8.37

（万元）；于2009年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=14.13伊25%=3.53

（万元），应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=0.26伊25%=0.065（万元），

当年净利润=56-（18.47-3.53+0.065）=40.995（万元）；盂2010

年应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=11.82伊25%=2.955（万元），当年

净利润=60-（13.045+2.955）=44（万元）；榆2011年应转回递

延所得税资产=11.56伊25%=2.89（万元），当年净利润=76-

（17.11+2.89）=56（万元）；虞2012 年应转回递延所得税资

产=1.65伊25%=0.41（万元），当年净利润=80-（20.59+0.41）=

59（万元）。

（2）会计分录见表 1、表 2。

3. 简单分析。

以上处理结果：淤计入损益的“所得税费用———递延所得

税费用”科目借方发生额 6.32万元（2.955+2.89+0.41+0.065）

与贷方发生额（2.79+3.53）相等；计入损益的“所得税费

用———当期所得税费用”科目余额与“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

得税”科目余额相等，均为 69.215万元（18.47+13.045+17.11+

20.59）。于递延所得税资产自 2008年开始确认，到 2012年已

全部转回结清（2.79+3.53-0.065-2.955-2.89-0.41=0）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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